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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林哲群

電話：7531846

電子信箱：a840629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004042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彰化縣110年度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研習」課程簡章(共1個電子檔)

主旨：轉知「彰化縣110年度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研習」

課程簡章，請貴校(單位)志願服務承辦人踴躍報名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0年11月8日府社工助字第110040213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課程資訊內容如下：

(一)研習地點：巨匠電腦彰化分校301教室（彰化縣彰化市光

復路129號）。

(二)研習時間：

１、第一梯：110年11月13日(星期六)上午9時至12時。

２、第二梯：110年11月13日(星期六)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。

(三)研習對象：

１、彰化縣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相關人員。

２、彰化縣祥和志工隊。

３、彰化縣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轄志工隊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041100041776

■■■■■■幼兒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1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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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彰化縣一般社福志工隊。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上課前請確認貴校(單位)已申請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

系統管理帳號及密碼，上課時攜帶管理帳號及密碼以利

教育訓練操作，實際演練操作。尚未核發管理帳號及密

碼者，請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，以利實際操作演

練。

(二)請參與之志願服務單位或業務相關人員準備各單位志工

資料（如，志工基本資料、基礎訓證書、特殊訓證書、

服務時數、榮譽卡、得獎資料等），以便上網實際操

作。

(三)由於名額有限，每單位限報1名，若報名2人以上，將列

為候補名單。若報名後不克前往，請事先致電承辦單

位，以利協調候補人員參加課程。

(四)參與本次課程之公務員將登錄公務人員研習時數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網路報名：相關報名資訊公布在彰化縣志願服務資源整

合資訊網http://cvris.chcg.gov.tw/chvol/，報名表填

妥後逕傳volunteer7784810@gmail.com，將由專人回覆

以確認完成報名手續，若未收到回覆，請電話確認。

(二)傳真報名：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彰化縣志願服務資源整

合推廣中心，傳真後請以電話聯繫確認。傳真：04-

7760858，電話：04-7784810、7777085，聯絡人：許先

生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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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學生事

務及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

幼兒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83


